
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99 年 12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
二、地點：嘎嘎歐岸賽夏族文化部落會議室(苗栗縣南庄鄉蓬萊村 11 鄰 8 號) 
三、出席人員： 

理事：游家麟、陳金發、李文傳、蕭娜娜、賴清源、蔡國圳、穆金鳳、 
吳晴惠、史光華、胡逸斌、林昭猛、陳映君 

監事：曾南馨、周淑芬、蔡幸珠、方錫鑫 
四、請假人員： 

理事：李麗鶴、劉湧昌、黃永錄、朱敏如、李禮仲、顏厚棟、葉武霖、 

孫國強、林振榮、周德樹、黃昭庸、邱明滄 

監事：陳月曉、謝秦強、王湘玲、許士庠 

五、列席人員：鄭保村、陳至還、胡士文、洪美惠  
六、主席：游家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曾妙枝 
七、主席致詞：略 
八、報告事項： 

    （一）工作報告（總幹事鄭保村老師報告最近業務推展情形）：略 

      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（二）財務報告（99 年 8 月-99 年 12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詳如附件一）。 

      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九、討論提案： 
    議題一：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00 年年度工作計畫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：如附件（二）-工作計畫一覽表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提交年度大會討論。 

 

    議題二：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00 年年度經費預算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：如附件（三）-經費預算表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提交年度大會討論。 

 

    議題三：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98 年年度經費決算表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：如附件（四）-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提交年度大會討論。 

 

    議題四：逢甲大學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金設置辦法等修訂案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明：如附件（五）-各項獎學金辦法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提交年度大會討論。 

 
十、散會（11 時 1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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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收支報表 

99.08.28~99.12.07 

99.08.27 結餘  840,710

【收  入】  

捐款收入（8 月 28 日活動報名費等） 11,340  

預收 12 月 11 日活動報名費 4,000  

獎學金捐款收入註 1 18,000  

收入合計 33,340 

  874,050

【支  出】  

8/28 理監事會議暨師長、眷屬旅遊活動餐點 21,140  

演講費 16,500  

花籃（李麗鶴公公告別式） 2,400  

8/28 理監事會議暨旅遊活動車資 10,500  

特殊急難救助慰問金 10,000  

獎學金支出（陳林美代清寒勤學獎學金） 5,000  

保險費、郵資、停車費等雜支 1,900  

支出合計 67,440 

【結  餘】  806,610

【附註】 

1. 獎學金捐款：曾南馨 18,000。 

2. 結餘款含陳林美代清寒勤學獎學金餘額 15,000，本學期曾南馨獎學金 18,000。 

3. 經濟系所校友會經費 99.12.07 結餘：$374,623（含定期存款 350,000） 

4. 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金餘額 $384,087。 

 
製表：洪美惠 99.12.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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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 

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100 年度工作計畫 
100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

類別 項         目 
執       行       方  

法 

完成期

間 
經費預算 備考

一、大會、理監

事暨職員聯

席會議 

大會及每三個月召開理

監事會 

100.12 60,000  

二、參訪會員事

業團體 

 100.12 20,000  

會 

 

務 

三、會員聯誼活

動 

每年召開會員大會 100.12 40,000  

一、設置獎學金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在校

成績優良學生 

100.12 100,000  

二、辦理產經系

列演講會 

配合理監事會議辦理 100.12 20,000  

三、獎助產業就

業學程 

配合逢甲大學經濟學系

課程安排 

100.12 80,000  

業 

 

務 

四、國際學術交

流活動 

 100.12 20,000  

一、本會網站之

維護 

 100.12 5,000  

二、本會會員資

料增修及會

員聯絡 

 100.12 10,000  總 

 

務 

三、資產維修及

保管 

 經常業

務 

20,000  

一、年度預算編

訂及審計 

 100.12 5,000  

會 

計 二、入會費、年

費之收繳 

 經常業

務 

5,000  

其 

他 

一、年度工作計

畫之研訂 

 100.12 5,0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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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 

100 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 

自 100 年 1 月 1 日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 

科               目 本年度與上年度

預算比較數 

款 項 目 名       稱 

上年度預

算數 

預算數

增加 減少 

說       明 

1   本會經費收入 425,000 430,000 5,000   

 1  入會費 15,000 15,000 10,000  

 2  常年會費 75,000 75,000   

 3  會員、理監事及系友捐

款 

320,000 340,000 20,000   

 4  系慶活動 15,000 0 15,000 系慶活動 

2   本會經費支出 425,000 430,000 5,000   

 1  人事費 20,000 20,000   

  1 兼職人員獎金 20,000 20,000   

 2  辦公費 40,000 40,000   

  1 文具、書報、雜誌費 10,000 10,000   

  2 印刷費 15,000 15,000   

  3 旅運費 5,000 5,000   

  4 郵電費 10,000 10,000   

 3  業務費 325,000 330,000 5,000   

  1 會議費 60,000 60,000   

  2 聯誼活動費 65,000 60,000 5,000  

  3 業務推廣費 80,000 80,000   

  4 考察觀摩費 30,000 20,000 10,000  

  5 會刊（訊）編印費 10,000 10,000   

  6 社會服務-獎學金 80,000 100,000 20,000   

 4  提撥基金 40,000 40,000  依規定按預算收入

總額5%以上20%以下

作為提撥基金 

3   本 期 餘 絀 0 0 0   

團體負責人：      秘書長：      會計：      出納：      製表：  

備  註：各項支出支之「會計科目」請參閱工作手冊編製。 

依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 18 條規定「業務費」及「辦公費」支出

不得少於總支出之 70％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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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

收支決算報表 

中華民國 98 年 01 月 0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 

科                 目 

款 項 目 名          稱 
金     額 ％ 

     

1   收入(合計) 497,901 100.00%

 1    會費 21,200 4.26%

  1     入會費 600   

  2     常年會費 20,600   

 2    捐款 476,300 95.66%

  1     一般捐款 746,300   

  2     指定用途捐款 0   

 3    其他 401 0.08%

  1     利息收入 401   

  2         補助收入 0   

2   支出(合計) 339,769 68.24%

 1    人事費 15,000 3.01%

  1     薪資支出 15,000   

  2     車馬費 0   

 2    辦公費 6,157 1.24%

  1     文具用品 0   

  2     印刷費  585   

  3     郵電費  2,152   

  4     捐贈 0   

  5     稅捐 0   

  6     旅運費 0   

  6     雜項購置 0   

  7     書報雜誌費 0   

  8     手續費 0   

  9     其他費用 3,420   

 3    業務費 318,612 63.9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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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    會議費 94,305   

  2     聯誼活動費 64,590   

  3     業務推展費 0   

  4     考察觀摩費 37,920   

  5     會刊編印費 0   

  6     社會服務費 47,250   

  7     保險費 3,907   

  8     稅捐 40   

  9     捐贈 5,000   

  10     演講費 65,000   

3   提撥準備基金 50,000 10.04%

4   本期餘絀 108,132 21.72%

理事長： 常務監事： 祕書長：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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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

資產負債表 

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1 日 

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產 負   債   及   基   金   餘   絀

科        目 金        額 科        目  金        額  

流動資產 
476,447

流動負債 
0 

  現金 
221     

  銀行存款 
      

    活期存款 
476,226     

    定期存款 
0 
其他負債 

100,000

  
  

 準備金 
 100,000

  
    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負債總額 
100,000

固定資產 
0 
  

  

    
  

  

  
  

淨值 
376,447

  
  

    累計餘絀 
268,315

  
  

    本期餘絀 
108,132

其他資產 
0  

        

  
  

  
  

合           計 476,447 合           計 476,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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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

現金出納表 

中華民國 98 年 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 

單位：元

收入之部 支出之部 

科目名稱 金額 科目名稱 金額 

上   期   結   存 374,315   本   期   支   出 395,769   

本   期   收   入 497,901   本   期   結   存 476,447   

合             計 872,216   合             計 872,216   

 

 

說明： 

1.本表為協會在會計年度內現金(包括銀行存款）收支之表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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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 

 

 

 

  逢甲大學經濟系所校友會獎學金設置辦法(99.12.11 修 訂 ) 

一、名額：每學期八名 

二、金額：每名伍仟元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限經濟系各年級品學兼優、服務熱心之同學。 

（二）學業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，操行成績八十分以上，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。 

（三）以頒發前一學期之成績為審核標準。 

四、繳交證件： 

（一）填寫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成績證明書一份。 

（三）參與服務具體事實（請申請學生自行填寫）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上學期十月底前，下學期三月底前。 

六、申請手續：持繳交證件向經濟系辦公室提出申請。 

六、審核頒獎：由本系獎助學金委員會核定後擇期頒發，得獎人有義務親自出席頒獎典禮，

除非有正當理由未能出席者，須事先檢附證明文件，並經系主任核可，否則

一律取消其得獎資格。

 

【附註：本獎學金由系所校友會提供，由系所校友會頒發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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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楊崇能先生勤學獎學金設置辦法   （ 99 年 12 月 11 日 修 訂 ） 

一、名額：每學期兩名 

二、金額：每名陸仟元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（四）經濟系大一經濟學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之同學（限本班生，重補修者除外）。 

（五）以頒發前一學期之成績為審核標準。 

四、繳交證件： 

（四）填寫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五）成績證明書一份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上學期十月底前，下學期三月底前。 

六、申請手續：持繳交證件向經濟系辦公室提出申請。 

七、審核頒獎：由本系獎助學金委員會核定後擇期頒獎，得獎人有義務親自出席頒獎典禮，

除非有正當理由未能出席者，須事先檢附證明文件，並經系主任核可，否則

一律取消其得獎資格。 

 

【附註：本獎學金由 67 級畢業系友楊崇能先生提供。】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游振來先生紀念獎學金設置辦法   （ 99 年 12 月 11 日 修 訂 ） 

一、名額：每學期兩名 

二、金額：每名陸仟元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（六）經濟系三年級，品學兼優，且具學術研究潛力之同學。 

（七）以頒發前一學期之成績為審核標準（即申請年即為三年級下學期和四年級上學

期），其中必須 

１．學業成績：本系三年級專業必修科目須兩科以上(含)達八十分者。 

２．操行成績：八十分以上，無不良記錄者。 

四、繳交證件： 

（六）獎學金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七）歷年成績單一份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上學期十月底前，下學期三月底前。 

六、申請手續：持繳交證件向經濟系辦公室提出申請。 

七、審核頒獎：由本系獎助學金委員會核定後擇期頒發，得獎人有義務親自出席頒獎典禮，

除非有正當理由未能出席者，須事先檢附證明文件，並經系主任核可，否則

一律取消其得獎資格。 

 

【附註：本獎學金由 67 級畢業系友游家麟先生提供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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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林美代清寒勤學獎學金設置辦法  （ 99.12.11 修 訂 ）  

一、名額：每學期乙名 

二、金額：伍仟元 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（八）經濟系各年級，品學兼優、家境清苦屬實，且未取得校內獎學金之同學。 

（九）學業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，操行成績八十分以上，無不良記錄者。 

（十）以頒發前一學期之成績為審核標準。 

四、繳交證件： 

（八）填寫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九）成績證明書一份。 

（十）清寒證明一份（村里長證明）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上學期十月底前，下學期三月底前。 

六、申請手續：持繳交證件向經濟系辦公室提出申請。 

七、審核頒獎：由本系獎助學金委員會核定後擇期頒發，得獎人有義務親自出席頒獎典禮，        

除非有正當理由未能出席者，須事先檢附證明文件，並經系主任核可，否則

一律取消其得獎資格。 

 

【附註：本獎學金由畢業校友陳正宗先生提供，以其母名義設立，由本系頒發。】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  曾南馨先生獎學金     （ 99 年 12 月 11 日 修 定 ）  

宗旨：曾南馨系友為獎掖後進鼓勵經濟系同學努力向學，於「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」設

置獎學金。 

辦法：一、名額：每學期參名 

二、金額：每名陸仟元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1.經濟系二年級同學。 

2.修習二年級總體經濟學、個體經濟學、統計學三科學期成績優異，皆達七十五 

分以上，且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。 

3.以頒發前一學期之成績為審核標準。 

4.總分相同者依學業成績評比。 

四、繳交證件： 

1.填寫申請書一份。 

2.成績證明書一份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上學期十月底前，下學期三月底前。 

六、申請手續：持繳交證件向經濟系辦公室提出申請。 

七、審核頒獎：由經濟系相關委員會核定後，得獎人有義務親自出席頒獎典禮，除非       

有正當理由未能出席者，須事先檢附證明文件，並經系主任核可，否

則一律取消其得獎資格。 

【附註：本獎學金由畢業校友曾南馨先生提供，由本系頒發。】 


